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686号

　　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40号1幢

11层1102内002室。

　　法定代表人李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程旭敏，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兵，上海卓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经营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153号1层。

　　经营者应晓同，男，1991年8月25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永嘉县。

　　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

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

判员杨捷、代理审判员郭杰、人民陪审员李加平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10日进行了公

开开庭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程旭敏、被告的经营者应晓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立足

于桌游设计与推广的专业公司和桌游这一全新娱乐方式的倡导者。原告自2008年推出的

第一款《三国杀》产品在年轻华语玩家群体里获得了广泛好评，《三国杀》系列产品已

成为国内最普及、销量最高的桌游。原告系6592067号“�”及 第6592066号“�”注册

商标的权利人。原告经调查发现，被告未经许可销售涉嫌侵犯原告上述商标权的商品

，给原告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销售侵犯

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合理费用计人民币

2万元（其中合理费用为公证费500元、侵权商品购买费20元以及律师费4,000元）。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辩称:被告仅购买过一盒涉案商品

，是应晓同买给自己侄子玩的。后来侄子不需要，该商品才放到店里处理，后被原告购

买，故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2月15日，经营范

围包括艺术创作、销售玩具、文具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等。

　　第6592067号“�”商标注册人为案外人杭州边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核定使用商

品为第28类纸牌、扑克牌等商品，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7月14日至2020年7月13日。后该

公司将该注册商标授权原告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使用，并授权原告以自己的名义就侵害商

标权等行为提起侵权诉讼并获得相应的侵权赔偿，授权期限自2010年7月14日至2020年

7月13日。第6592066号“�”商标注册人为原告，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8类纸牌、扑克牌

等商品，注册有效期自2010年10月14日至2020年10月13日。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设立于2012年3月13日，资金数额为

2万元，经营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153号1层，经营范围为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电脑耗材的零售，电脑维修，店铺的店招为“晨光文具凌兆路店”。

　　2014年7月2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忠新至被告的上述店铺，以公证购买的方式购

得《三国杀》游戏牌一副，支付20元，并取得20元的机打发票一张以及应晓同的名片一

张。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的公证员崔亚霞及工作人员徐静对上述过程进行了监督，并将购

买的商品封存。该公证处为此出具（2014）沪静证经字第3127号公证书，原告支付公证

费500元。

　　拆封上述公证封存的物品显示，游戏牌外包装盒正面及三个侧面均有“�”标识

，外包装盒正面、背面和两个侧面均有“�”标识。

　　原告以其生产的正品贴有防伪标识，且在包装盒背面标明了出品方及发行方的地址

、电话、官方网站、邮箱等信息，而被告销售的商品没有防伪标识和上述详细信息为由

，认为属侵权商品。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原告举证的工商登记材料、商标注册证、授权

书、（2014）沪静证经字第3127号公证书、公证费发票、购物发票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

证实。

　　被告举证了魔方拼图世界的购物收据一张，认为收据上最后一行载明的数量为1、

单价为22的物品即为涉案商品，用以证明被告购买的涉案商品有合法来源。本院认为

，该收据上没有商品名称，也没有销售方的签字或盖章，且被告所称的22元进货金额低

于原告的购买金额20元，不符合商业经营常理，而原告对该收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

，故本院就被告提交的该证据难以采信。

　　本院认为：注册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

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销

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亦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第6592067号“�

”商标经核准注册，现在有效期内，经该商标注册人的授权，原告有权使用该商标，并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侵权诉讼并获得赔偿；同时原告为第6592066号“�”商标的注

册人。因此，原告有权就他人侵害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起诉讼。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销售的游戏牌与第6592066号和第

6592067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范围中的纸牌属相同商品。该商品的包装盒上突出使

用的“�”标识与第6592067号“�”商标相同。包装盒上使用的“�”标识与第

6592066号“�”商标的文字部分相同，两者构成近似，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将其与该注

册商标产生误认，由此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同时，被告销售的涉案商品上无生产商名

称、地址等信息，故本院认定被告销售的游戏牌属未经许可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原告注

册商标相同和近似商标的侵权商品，其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被告未能证明其销售的侵权

商品系合法取得，应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金额，原告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及涉案

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本院将综合考虑原告商标在桌游类游戏中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侵权商品的销售价格、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时间、侵权行为的性质等因素酌

定赔偿数额。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公证费、购物费、律师费属于为调查侵权行为所支出的

合理费用，依法应由被告承担，但原告主张的律师费金额较高，本院将综合本案的具体



情况，并考虑原告在本院有其他同类案件诉讼的情况予以酌定。

　　综上，为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

条第（三）项、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七条的规定，判

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销

售侵害第6592066号“�”和第659206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二、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人民币6,000元。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00元，由原告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05元，被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峥嵘文具用品商店负担1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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